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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醫學暨健康學院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大學部修業規定(適用於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0次系務會議訂定 

一、 亞洲大學(下稱本校)健康產業管理學系(下稱本系)為規範大學日間部學生修業相關

事宜，特訂本修業規定。 

二、 本系修業期限為四年。學生在修業期限內，未修滿本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

限一學期至二學年(有關休學之規定依本校學則第四十二條規定辦理)。 

三、 畢業標準： 

（一） 完成當年度課程規劃之畢業學分。 

1. 畢業學分：至少128學分。  

2. 校定必修：共30學分，為必修課程。  

(1) 基礎通識課程(22學分)：中文類4學分、英文類8學分、程式類4學分、歷史、

藝術、永續類各2學分。 

(2) 體育(0學分)：不計學分，畢業前須修畢通過。 

(3) 通識博雅課程(8學分)：四類課程，各2學分，每一類至少須選修2學分。 

(4) 通識涵養教育(0學分)：畢業前須修畢通過。 

3. 以院為教學核心課程：共8學分，為必修課程。 

4. 系核心課程(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共38學分，為必修課程。 

5. 系專業選修學程修課規定準用本系課程規劃備註二。 

6. 系自由選修課程：學生可依其興趣自由選修其他系所開設的課程，但不含通識、

校定基礎課程。 

7. 修課及擋修規定： 

(1)  健康管理實習： 

A. 修課規定：大一至大三上(共五學期)之「院基礎課程+系核心課程+系專

業選修學程」實際修得學分數未達應修學分數2/3者，無法進行校外實

習，轉學生原則上仍依此規定，但得由學生實務學習委員會針對個別學

生就實習資格認定。 

B. 實習機構分發原則：學生應於公告時間內依其志願選填實習機構，並將

申請表填妥繳回系辦。因各機構提供實習名額有限，本系將以學生前四

學期修課課程(排除通識、語文等校定必修課程)總平均成績排序，成績

較高者優先依其志願序安排實習機構。分發結果將在實習分發說明會公

布。 

C. 其他實習相關規定請參考本系實習要點。 

(2) 院基礎課程： 

A. 修「生物統計學(二)」前，「生物統計學(一)」需修習及格。 

(3) 系核心課程： 

A. 修「醫護與醫務管理術語」前，「解剖生理學」需修習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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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自由選修： 

A. 修「病理學」前，「解剖生理學」需修習及格。 

B. 修「疾病分類編碼原則與實務」前，「病歷管理與病歷閱讀」需修習及

格。 

C. 修「老人住宅概論」前，「老人學」需修習及格。 

8. 學生抵免學分之申請，應依據教務處規定時程內辦理。 

 

（二） 須完成下列任一項由本系認定之證照或條件。 

醫管類 醫療資訊管理師證照 

病歷資訊管理師證照 

醫務行政管理人員證照 

長照類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證照 

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照 

研究類 國內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能否認抵需經系務會議討論) 

完成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 

實務類 參與 7+1分流實習課程 

健康產業管理實習考核成績(機構評分)88分以上 

競賽類 參加校內外比賽獲獎(能否認抵需經系務會議討論) 

資訊類 MOS電腦檢定—Excel、Word、PowerPoint 

 

四、 畢業學分認定： 

1. 學生含通識課程應修畢128學分，需修習「校定必修」30學分，「以院為教學核心

課程」8學分，本系「系核心課程」38學分、本系一個「專業學程」及一個「跨域

學習學程」，始能畢業，不足畢業學分數，得自由選修除校定必修(含校定必修、

體育(五)及體育(六))以外之其他課程、學程學分補足之。 

2. 本校規範自106學年度起大學日間部學生(除部份推動國考學系外)應至少修畢一個

本系專業學程及一個跨域學習學程(選項計有「雙主修」、「輔系」、「跨領域學

程」、「他系專長學程」或「次專長(即提供他系專長學程學系中修畢三門專業課

程)」)，並達成相關畢業條件後，始符合畢業資格。 

3. 重複的課程學分不納入畢業學分計算。 

4. 選修外系課程認定準用本系課程規劃備註四。 

五、 首次修習系核心課程修課地點規定準用本系課程規劃備註五。 

六、 修訂及實施： 

1. 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學校規定。 


